[bookmark: _GoBack]磴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管理违规放牧、超载放牧的通知
各苏木镇、农场公司：
　　草原监督管理部门在日常巡查中发现，在部分苏木镇、农场公司境内的草原上，有违规放牧、超载放牧的现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时的重要指示和重要讲话精神，有效解决草原违规放牧、超载放牧等问题，促进草原休养生息和畜牧业转型升级，现将《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条例》第六条明确规定：草原使用者、草原承包经营者是保护草原的主体,应当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草原,遵守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制度,履行草原保护义务。第十五条明确规定：自治区建立落实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制度政府监管责任机制。自治区人民政府统筹全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工作。盟行政公署、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指导监督本行政区域内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工作。旗县级人民政府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工作。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具体组织实施本辖区内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工作。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超过核定适宜载畜量放牧的,由苏木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每个超载羊单位100元的罚款。在禁牧区域或者休牧期间放牧的,由苏木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责令改正、处每个违法放牧羊单位120元的罚款。请严格按照条例执行，加强管理违规放牧、超载放牧行为。
　　特此通知
　　磴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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